
面试考生须知(教师岗位)
1、考生必须遵守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，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。
2、必须自觉遵守考试时间，严格按照面试公告的规定签到时间，到指定地点经资格审查合格后抽签确定面试顺序，并在指定地点候考。
3、考生携带的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，必须交由工作人员统一管理。
4、考生候考期间，不得擅自离开。不准在候考室、备考室和考场内吸烟、自由走动或与其他人交谈。上洗手间必须征得工作人员同意。
5、考生进入面试考场后，向考官报告自己的顺序号，得到主考官示意后开始面试。考生面试时不得向考官透露本人姓名、籍贯、毕业院校、工作单位、父母情况等个人信息。凡透露本人姓名的，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，其余酌情扣3-5分处理。岗位的面试方式为片段教学（无生授课）10分钟+答辩5分钟。面试前考生有15分钟准备。
6、面试时，主办方提供面试题本、上课所用教材和草稿纸，考生不准携带其他任何参考资料进入考场，不要在面试题本和教材上书写（可在草稿纸上书写），不得将面试题本、教材、草稿纸等带出考场。
7、未进行面试的考生，请在候考室等候。已完成面试的考生领回物品后可离开考点。
8、面试全部结束后，在面试地点张贴面试成绩。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，面试成绩60分及以上为合格（不足1:3面试比例的岗位需70分及以上为合格）。根据面试合格考生的成绩高低，按照岗位招聘人数1:1确定拟考核人选，并由用人单位通知入选的考生，按招聘要求进入下一程序。
9、考生如违反考试纪律和考生须知的，取消面试成绩。

